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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 

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获得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

简称“河北省国资委”）的批复，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

合规性确认后，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

转让过户手续。 

2、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冀中能源集团”）

拟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412,322,112 股、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张矿集团”）拟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97,677,888 股以协议方式转让给河

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北高速集团”）。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。 本次权益变

动后，冀中能源集团仍是公司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股份 1,159,245,197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32.81%。冀中能源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2,019,640,19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7.16%。 

4、 本次协议转让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通知，为了实施国有资源整合和资

产调整，对冀中能源股权结构进行调整，冀中能源集团拟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

412,322,112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1.67%）、张矿集团拟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

97,677,888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2.76%），共计 5.1 亿股，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

方式转让给河北高速集团，股份转让价格为上一会计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

产值（5.54 元/股）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河北高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510,000,00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4.43%；冀中能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,159,245,197 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32.81%，仍是公司控股股东。 

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变动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

冀中能源

集团 
1,571,567,309 44.48 1,159,245,197 32.81 

张矿集团 117,677,888 3.33 20,000,000 0.57 

河北高速

集团 
0 0 510,000,000 14.43 

二、本次协议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转让方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印朝 

注册资本：681,672.28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邢台市信都区中兴西大街 191 号 

经营期限：2005-12-16 至 无固定期限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500784050822M 

经营范围：能源行业投资；批发.零售业(涉及行政许可的.须取得许可证后方

可从事经营)、焦炭销售、设备租赁等。 

2、公司名称：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)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日 

注册资本：33,259.27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新立街   

经营期限：2001-01-18 至 2031-01-18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7006012270753 

经营范围：煤炭生产、加工、销售，中餐服务、住宿、洗浴、卡拉 OK 歌舞，

瓦斯发电（以上各项仅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；金属材料、建筑材料、橡胶制品、煤

专产品等。 

（二）受让方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建公  

注册资本：5,000,000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石家庄高新区黄河大道 136 号 2 号楼 16 层 1618、1619   



经营期限：2019-09-30 至 无固定期限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000MA0E5M0N5J 

经营范围：政府收费高速公路项目、经营性高速公路项目（含 PPP 项目）、

其他相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、运营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养护、绿化、

检测；服务区经营；文化旅游开发；智能交通；交通枢纽、轨道交通等。 

三、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 

冀中能源集团、张矿集团与河北高速集团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签订了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，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协议转让的当事人： 

甲方（转让方 1）：冀中能源集团 

乙方（转让方 2）：张矿集团 

丙方（受让方）：河北高速集团 

2、本次股份转让： 

甲、乙双方同意按照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冀中能源的

412,322,112 及 97,677,888 股股份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股份”）转让给丙方，丙方同

意按照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的条件受让上述标的股份。 

截至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签署日，标的股份占冀中能源的股份总额的 14.43%。 

在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内，冀中能源如有派息、送股、资

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，标的股份因上述除权除息事项所产生的红

股和孳息均属于丙方。 

3、股份转让价款： 

经协商，各方一致同意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上市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

确定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5.54 元/股，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贰拾捌亿贰仟

伍佰肆拾万元整（小写：2,825,400,000 元）。各方均确认，不会因冀中能源的二

级市场股价的波动、分红送转股等因素调整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。 

4、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： 

三方一致同意，受让方按照下述时间和方式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： 

（1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

股份转让价款的 50%，总计人民币壹拾肆亿壹仟贰佰柒拾万元整（小写：

1,412,700,000.00 元）。其中需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拾壹亿肆仟贰佰壹拾叁万贰仟

贰佰伍拾元贰角肆分（小写：1,142,132,250.24 元），向乙方支付人民币贰亿柒仟

零伍拾陆万柒仟柒佰肆拾玖元柒角陆分（小写：270,567,749.76 元）。 

（2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第四条所述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三个工作日内，转让

方向受让方发出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通知，受让方接到该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向

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50%，总计人民币壹拾肆亿壹仟贰佰柒拾万



元整（小写：1,412,700,000.00 元）。其中需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拾壹亿肆仟贰佰

壹拾叁万贰仟贰佰伍拾元贰角肆分（小写：1,142,132,250.24 元），向乙方支付人

民币贰亿柒仟零伍拾陆万柒仟柒佰肆拾玖元柒角陆分（小写：270,567,749.76 元） 

5、关于交割： 

（1）关于交割日：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日为甲、乙双方向丙方转让的标的

股份登记于丙方名下的日期。 

（2）标的股份交割的先决条件：1）依据中国证监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

定，已经完成交割前应完成的与股份转让有关的通知、公告等全部手续；2）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第四条所述先决条件已经全部成就；3）受让方按照《股份转让协

议》约定按时支付了全部股份转让价款。 

（3）交割手续：在上述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且取得交易

所合规批文后，三方应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交割手

续，将标的股份登记在丙方名下。 

6、税费： 

因签订和履行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而发生的法定税费，三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

自承担，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代付、代扣以及代缴义务，印花税由转让方承担。 

7、协议签订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15 日 

8、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： 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待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，方可生效： 

（1）甲、乙、丙三方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； 

（2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经甲、乙、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

公司公章； 

（3）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取得河北省国资委的有效批准。 

四、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也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。 

五、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

1、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违反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。 

2、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，并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股份过户手续。 

3、本次股权转让尚未获得河北省国资委的批复，公司将根据上述股东股份

转让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

1、《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北

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》；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

 

 

 

 


